無服務國內專科以上學校專職證明書

本人確實未於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或助教職務，特此聲明。現況如下：
1、 現職服務機關
□有。單位名稱：
職稱：
□無(聘期內取得專職工作，應立即以書面通知聘任單位及人事室)
2、 保險
□
公教人員保險

□
勞工保險　　　　　(填下列選項數字)
1.以機關學校為投保單位：專任有給人員。

2.以公、民營事業、機構之全部時間工作者。

3.雇主或自營業主。

4.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。

□
軍人保險
□
農民健康保險
□
無
3、 是否已領取勞保、公保、軍保等相關退休、退職、退伍給與
· 是
· 否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